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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城县第二批行政执法主体清单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城市社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县直、驻县各单位：

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，明确行政执法主体，推进行政执法机构、职能法定化,在已公布的《石城县第一批行政执法主体清单》（石府字〔2020〕12号）基础上，经相关部门申报补充，形成了《石城县第二批行政执法主体清单》,现予以公布。

各行政执法主体应当认真落实资格管理制度，严格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，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未经县政府确认，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组织不得擅自对外实施行政执法行为；不具备受委托执法资格的组织，不得具体实施行政执法行为。

凡因机构调整、职能变更或者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颁布、修改、废止等，致使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有关依据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及时报县司法局审查、县政府确认后,重新向社会公布。

附件:石城县第二批行政执法主体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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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附件

石城县第二批行政执法主体清单

1.石城县国家保密局
2.石城县审计局
  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纪委监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
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群众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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